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112學年度第2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11月27日（星期一）中午12時10分
地點：本系圖書室                              紀錄: 方 ○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陳○宜主任
1、 主席報告：
1、 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新建冷凍庫、冷藏庫、冷凍櫃及屠體吊掛設備，已於11月22日完成招標，決標金額為243萬元整，其中70%由農業部補助，30%校配合款由陳曉峯理事長捐贈，本工程預計年底完工。
2、 臺灣嘉義大學動物科學校友會112年度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於11月18日假視聽教室舉行，會後舉辦餐會。本次大會約有200名校友參加，並有多位退休老師共襄盛舉。

2、 動物試驗場業務說明
3、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新建工程，陳○峯理事長捐贈校配合款73.6萬，惟學校依規定須提撥10%納入校務基金，致發生配合款不足額，是否由系經費補足，提請討論。
說明：
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新建工程-「屠體懸接吊掛軌道、屠體冷藏冷凍庫及冷藏冷凍櫃設備」，預算金額為245.2萬，含農業部補171.6萬，校配合款73.6萬，依規定兩筆經費入帳後，方能辦理後續招標事宜。
校配合款由陳○峯理事長全額捐贈，捐款依規定扣除7.36萬元，致發生校配合款不足額，不足之數校長以專案統籌款支援3.68萬，其餘3.68萬擬由系經費支出。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陳○宜主任、陳○吉場長
案由：擬接受動物試驗場相關業務諮詢，納入系所務會議研商，是否可行？提請討論。
說明：
1、 動物試驗場年營業額逾2,000萬元，場內事務千頭萬緒，決策者僅場長1人。面對龐雜問題，如：大宗採購、工程案件、上網招標、設備維修、產品行銷、經營績效、生物安全等，由1人決策，不只壓力大，也容易產生思考盲點。
2、 動物試驗場使用者主要為動物科學系師生，歷任場長皆由動物科學系老師出任，由動物科學系協助動物試驗場經營管理，將能使動物試驗場營運更順利。
3、 未來擬接受動物試驗場諮詢，經系所務會議研議，將結論交付動物試驗場場長，做為執行之參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提請推薦本系下任(自113年2月起)系主任候選人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112年9月26日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1)及本校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附件2)。
1. 本系現任系主任任期將於113年1月31日屆滿，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辦理第六條規定：「第一階段初選：由該系所講師(含)以上之專任教師於系所務會議中，產生系內及系外(含校外)主管候選人二至四人，並進入第二階段複選。第一階段主管候選人二至四人之產生方式，由各系所另訂之。」及本系系所主管遴選要點(附件3)第三點規定：「本系所主任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應由本系所主任擔任召集人兼主席，召集本系教師辦理系主任遴選事宜。」辦理初選。
1. 於農學院辦理公開徵求作業截止日止，無校外候選人。
  決議：
1、 經出席8位專任教師充分討論，本系專任副教授(含)以上皆為系主任候選人，採無記名投票，每張選票至多圈選2人，並產生二位主管候選人。
2、 依投票結果，本系推薦順序依次為曾○富教授、吳○平教授，報請農學院辦理第二階段複選。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請推舉3名本系專任教師擔任「農學院動物科學系系主管遴選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112年9月26日農學院通知辦理(如附件1)。
1. 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六條規定「第一階段初選：由該系所講師(含)以上之專任教師於系所務會議中，產生系內及系外(含校外)主管候選人二至四人，並進入第二階段複選。..」。又第七條規定「..系所主管遴選委員會委員為五至七人，其成員如下：一、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二、其餘委員應包括該系所專任教師代表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專任教師代表由該系所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就該系所講師以上（含）之非為第二階段候選人中推舉產生，且人數以不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為原則；..」。農學院系所主管遴選委員援例由5人組成，請推舉產生第二階段主管複選委員專任教師代表3人。
[bookmark: _GoBack]決議：出席8位專任教師採無記名投票，每張選票至多圈選3人，依據投票結果，本系推舉林○宏教授、陳○宜副教授(本系系主任)及李○明助理教授，擔任農學院本系主管遴選委員會委員。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修訂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據農學院11月3日信件通知(詳如附件4)辦理，本案業經本系112學年度第2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2、 本次新增及修訂說明如下：
（1） 新增第十四之二條說明：
    本系教師升等之學術著作類型應為完整原創研究期刊論文，始得列為代表 作及參考作。
（2） 新增以教學實踐研究(發)升等評分表
1. Aa部分依學校修訂。
2. Ab部分：現任職級其他研究著作每篇得4～40分,依其刊登於該學術領域列名及院教評會期刊評量等級與作者排名順序,予以評分。如收錄於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之SCIE (SCI) 或SSCI等第一級期刊者得40分。屬院級第二級者得21分、第三級者得12分、第四級者得4分。
（3） 修訂各類升等評分表下方附表如下：
附表、作者順位權數 (著作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給分比率表)
	順位
作者人數
	第一
或通訊作者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1 人
	100%
	 
	 
	 
	 

	2 人
	100%
	40%
	 
	 
	 

	3 人
	100%
	30%
	20%
	 
	 

	4 人
	100%
	25%
	15%
	10%
	5%


附加說明：
一、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皆以100%計分計。二位共同之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每位權重70%。 三位(含以上)共同之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每位權重50%。
二、非第一作者依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比率表計分。
三、作者人數在五人以上者，比照四人核分標準辦理，第五順位以後作者概以百分之五計算。
3、 檢附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附件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109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系所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校研發處11月15日通知及農學院11月15日通知辦理。
2、 檢附本系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佐證資料(如附件6，佐證資料請參閱電子檔)。
決議： 照案通過，本系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佐證資料提送農學院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系扶星package一覽表各項支持措施，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112年11月8日教務處通知(附件7)辦理。
2、 依據本校學生休退學情形及112年10月31日校務自我評鑑委員建議，應思考降低學生休退學率及成績預警機制的後續輔導措施。
3、 檢附本系扶星package一覽表(附件8)。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教師升等代表作投稿於MDPI出版之SCI、SSCI、SCIE期刊建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112年11月3日農學院通知辦理(如附件9)。
2、 112年11月1日112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決議，請討論後提供具體建議送院會議再議。
  決議：經本系出席教師充分討論後，本系不贊成理由如下：1. MDPI期刊並非全被認定為掠奪性期刊。2.法規訂定應符合明確性原則，勿模稜兩可。具體建議：不贊成將〝不推薦〞一詞納入「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 

4、 臨時動議：無
5、 散會：13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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